
重组胶原蛋白敷料采购需求

技术要求：
一、产品适用范围：
1.提供与激光、光子、水光等术后创面的愈合环境；
2.抑制和缓解皮炎、湿疹、皮肤干燥症、敏感性肌肤等皮肤炎症反应；
3.减轻炎症后色素沉着与瘢痕形成风险。
二、产品技术要求：
1.主要原料：高浓度胶原蛋白，具有止血、抗炎修复、综合抗衰作用，从而达到调节炎症反应，能促进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分化，加速皮肤皮损修复； 
2.修复受损皮肤屏障：通过修复填补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和上皮受损细胞，从而加固“砖墙结构”，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
3.符合GMP标准的生产工艺，获国家药监械（准）字；
4.无刺激性：不含有任何成分的激素、荧光剂，无菌水平达到10-6级，适宜受损肌肤的修复护理。



皮肤修护敷料采购需求

技术要求：
一、产品适用范围：适用于激光、光子嫩肤、微晶磨削、果酸活肤术等术后非慢性创面及皮炎湿疹等引起的屏障受损皮肤的保护与护理。
二、产品技术要求：
1.双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促进细胞增殖，加速受损皮肤和粘膜的修复，增强新生细胞活力，提高细胞抗辐射、抗氧化、抗炎等效果；
2.梯度透明质酸系统：由不同分子量透明质酸配比组成，在皮肤各层发挥不同功效，全面发挥透明质酸的保湿、修复、抗炎、消肿、抑菌、抗氧化等功效。
3.不同分子量透明质酸具有不同的理化特性和生物功能：
[bookmark: _GoBack]3.1 HMW-HA：成膜性，粘弹性，表面保湿，隔离刺激源；
3.2 LMW-HA：透皮吸收，强保湿，抗炎抑菌，消肿；
3.3 O-HA：渗透性好，修复，抗氧化，促进Ⅲ型胶原合成。


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执行《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采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及当地相关政策；
2.在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的耗材, 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取得网采配送资格；
3.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提供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的有效授权书；
4.投标供应商须对所投产品填写其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医保编码；
5.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政策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为准。采购周期内一切产品如遇国家、省、市带量采购的，均执行国家、省、市带量采购，采购期自动终止。
6.投标供应商在填报价格时应与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充分沟通。供应商不得以产品中标价格、授权等问题，影响医院采购和临床使用。如因投标供应商原因造成不能供货，将按《合同》中相关约定要求中标供应商补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bookmark: _Hlk162960085]7.成交供应商须承诺中标配送的产品，自愿支付货款金额的≤2%用于医院医用物资SPD智慧物流管理服务，并无条件签订三方协议（承诺函格式自拟）；
8.投标供应商应具备完成本项目基本的物流及仓储能力，投标供应商须承诺接到医院采购计划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急抢救用耗材原则上4小时内配送到位；一般耗材24小时内送达，最长不超过72小时；节假日照常配送；特别紧急的须按采购人要求及时送到)。配送产品的剩余有效期，须占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承诺函格式自拟）。
注：供应商须满足上述采购需求中的全部内容，如有偏离作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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